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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科 学 技 术 厅 文 件

宁科资配字〔2023〕23号

自治区科技厅关于下达 2023年度自然科学基金
第二批资金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市、县（区）科技局，各项目承担单位：

现将 2023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第二批资金计划下达给你们，

本批次计划主要是 2023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，请各项目

承担单位严格按照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及财政科技资

金管理相关规定，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工作，项目主持人要严格按

照项目确定的各项任务签订项目任务书，并遵守签约条款，科学

安排、严密组织，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。


